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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1  

(供校董会管理的学校填写 ) 

 

学校名称：   

学校地址：   

  

致：总学校发展主任 ( )  
 

申请批准经营商业活动  
 

本校现申请由  年  月  日起经营／进行以下业务或商业活动／安排－  

 

(A) 业务类别及供应商／承办商的姓名／名称  
 
 

请在适当空  

格内填上  

「」号  

项目  

编号  

业务／商业活动／安排类别  供应商／承办商的姓名／名称：  

(例如：学校自行经营、  

XXX 快餐店 ) 

校董会批准  

(校内档案编号及批准日期 ) 

□  (1) 习作簿    

□  (2) 文具及其他用品    

□  (3) 课本    

□  (4) 校服、校章及领带    

□  (5) 体育用品    

□  (6) 饭盒    

□  (7) 校巴服务    

□  (8) 食物部    

□  (9) 报纸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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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 (10) 其他 (请注明。如有需要，可另纸书写 )：    

 

 

(B) 其他详细资料 (请填写适用部分 )：  
 
 

 
 
 
 

项目编号 # 

详细资料  

租金  

(请视乎何者合适，注明

按月或  

按年缴付的金额 ) 

杂费  

(例如：水、电、煤气 ) 

(请注明由供应商／承办商按实际用量  

或按月／年以定额形式缴付／  

退还的金额 ) 

与供应商／承办商签订的经营合约 * 

 
 

生效日期 * 

 
 

终止日期 *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 

# 请采用与以上 (A)部相同的项目编号。  

* 学校必须填写的项目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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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* 本人谨此确认，就经营／进行上述业务或商业活动／安排的申请，本校会遵照教育局现行有关「学校的商业活

动」的通告内所载的规定，并确保以公开、公平及透明的原则经营商业活动，并特此确认，所有由上述活动所得

的利润或净收入将运用于能够使本校学生直接受益的用途上。  
 
 

或  
 
 

□ * 就经营／进行上述业务或商业活动／安排的申请，本校的安排将有别于教育局现行有关「学校的商业活动」的

通告内所载的规定，详情及原因如下－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* 请在适当空格内加上「」号  

 

 

(校监签署 )  

 

(校监姓名 )  

 

二零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  

学校盖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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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 人资 料收集 声明  
 

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  

1 .  你 在 本 表 格 提 供 的 个 人 资 料 ， 会 供 教 育 局 用 于 教 育 局 现 行 有 关 「学校的商业活动」的 通 告 所 提 及 的 用 途 ，

以及执行 教育相关的规则及规例，包括《教育条例 》（香港法例第 27 9章）。  
 

2 .  你 必 须 按 本 表 格 的 要 求 及 于 本 局 处 理 本 表 格 的 过 程 中 提 供 个 人 资 料 。 假 如 你 没 有 提 供 该 等 个 人 资 料 ， 本

局可能无法办理或继续处理本表格。  
 

可获转移资料者  

3 .  你提供的 个人资料会供教育 局人员取阅。除此 之外，本局亦可能 会向下列各方或在 下述情况转移或披 露该

等个人资料：  

( a )  政府其他政策局及部门以用于上文第 1段所述的用途；  

( b )  你曾就披露个人资料给予订明同意；以及  

( c )  根据适用于香港的法例或法庭命令授权或规定披露个人资料。  
 

查阅个人资料  

4 .  你有权要 求查阅及更正教育 局所持有关于你的 个人资料。如需查 阅或更正个人资料 ，请以书面向所属 区域

教育服务处的高级学校发展主任 提出（地址已载列于教育局网页 ww w. edb .go v.h k  >  联络我们  >  区域教育服务

处 ）。  

 

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

